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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命題原則：  

（一）教師依教學內容和認知歷程不同層次進行命題架構規劃，以提升紙筆測驗品質。  

（二）不得採用廠商出版之試卷，若參考其他命題（含習作），應進行轉化，不宜原 文照錄。  

（三）命題老師之身分應予保密，防止各種可能發生的困擾。  

（四）命題時，字體應使用正體字，字體大小及是否加注音符號，須配合學生年段與 個殊性。

答題形式應多元，有符號、數字等選項，也有文字書寫。 4  

（五）命題時之配分要領，以百分法為原則，改變時應讓學生明白計分方式。另難易 度兼顧，

尤應避免全面偏艱澀。  

（六）考前勿直接複習試題，所有練習題應避免洩題之可能性。  

（七）命題老師禁止將試題影印給任何人或自己留存。  

（八）使用個人電腦，應有保密措施，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，離開電腦前，應確 認試題

檔案全部清除。  

（九）老師命題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 

（十）因應 108課綱素養教學，各年級/各領域定期評量 素養題型比例應佔 15%以上，列入校

內於定期評量試題審題檢核項目。 

二、審題機制：  

（一）由領域召集人或命題老師召集任課老師，各別召開共同會議審查各該領域試題。  

（二）審題時應就命題原則審查，並注意項序、配分、標頭、字體等，避免錯誤。  

（三）審題後立即修正與繳卷(含電子檔)，審題之資料應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密，不得攜出。  

（四）參與審題老師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 

三、保密與迴避原則：  

（一）學校與教師須注意試題保密、安全控管與迴避機制。不得有洩題或暴露試卷之 行為，

違者依相關規定懲處。  

（二）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女就讀（審）題班級，或有其他需迴避情形，請於工作分 配時主

動向教務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提出，另行安排其他教師擔任工作。  

（三）學生之成績評量結果，應妥為保存及管理，並維護個人隱私與權益；其評量結 果及紀

錄處理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四、定期評量紙筆測驗作業流程圖  



 
 

 


